
 

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設計香薰於美容護理的環境設施配套  

2.  編號  BEZZHC401A 

3. 應用範圍  於提供香薰美容護理場所，能夠掌握環境設施配套與香薰美容的相

互關係，及所屬機構的營運政策和業務發展，並懂得與設計師溝通

，參與設計及協助策劃高效用、適時的環境設施配套，以配合香薰

美容護理服務。  

4.  級別  4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香薰美容與

環境設施配套之

相互關係  

  瞭解香薰美容護理的目的，例如：  

 鬆弛神經  

 振作情緒  

 滋潤皮膚等  

  瞭解香薰與心理的關係，包括：嗅覺、

聽覺、視覺、味覺及觸覺等  

  認識香薰美容場所的整體佈置要求及所

需儀器配備，例如：  

 接待室  

 護理室  

 香薰貯存區等  

  瞭解香薰美容場所的裝潢設計技巧及整

體形象佈局  

  瞭解香薰美容場所的裝潢須知及準則，

例如：  

 照明系統  

 冷暖氣系統  

 通風系統  

 供水及排水系統  

 供電系統等  

 



 

     瞭解裝潢物料的配搭技巧，例如：  

 色彩配搭  

 材料配搭等  

  瞭解相關的法例要求及行業守則  

 

 6.2 參與設計及協助

策劃香薰美容的

環境設施配套  

  掌握設計技巧，按所屬機構的營運策略

、公司形象及業務所需，懂得與設計師

溝通，並參與設計及協助策劃合適的香

薰美容環境設施配套，例如：  

 簡樸自然  

 典雅情調  

  因應環境變遷、市場狀況，進行檢討、

重新設計香薰美容環境設施配套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掌握香薰美容與環境設施配套的相互關係；  

(ii)  能夠掌握香薰美容環境設施配套的設計技巧；及  

 (iii)  能夠掌握所屬機構的業務所需及營運政策，參與設計及協助

策劃高效用、具彈性的香薰美容環境設施配套。  

8.  備註   


